110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審查檢核表(集中式特教班)
     學校：                  
	部定／校訂課程
	課發會審查情形（(）
	審查意見

	
	審查通過
	

	範例：

國語文
	
	

	範例：

特需-生活管理
	
	

	
	
	

	
	
	

	
	
	

	
	
	


國小課程計畫【語文-國語文】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三至六年級含國語文補強教學，每週最少六節
  課）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課程綱要中，分段能力指標含英文字母為五
  碼）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8.課程活動內容切合標題。
9.能力指標編列恰當，能具體完成課程效能。
10.評量設計多元、明確，與課程活動設計相互呼應。
11.彈性學習節數之「國語文補強教學」課程內涵融入國語文領域計畫。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國語文)、學
  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配合學校行事、落實校本課程。
2.能依生活環境轉化教材內容。
3.教學活動設計能提升聽、說、讀、寫等語文能力。
4.用心設計課程，融入各項資源，拓展語文學習空間。
5.教學活動清楚明確，增進學生語文運用能力、技巧。
6.教學目標明確，設計課程認真，統整單元教學設計。


國小課程計畫【語文-英語文】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8.將彈性學習節數之「英語」課程內涵融入英語領域計畫。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英語文)、學
  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以學生有效學習為目標，考量面向如下：
1.公平性：顧及全部學生的需求，符合學生學習發展。
2.可行性：兼顧實際教學現場的執行。
3.多元性：課程內容以學生為核心，融入多元題材。
4.特色性：課程融合校本課程、學校願景及學校特色。
5.結構性：課程計畫與生活結合，並符應教學專業與學習階段。
6.原創性：自編教材有創意，深度廣度並重。
7.完整性：課程計畫具備應有的要素，並能符應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


國小課程計畫【數學】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 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 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說明、課程架構等。
3. 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 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 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 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8. 將彈性學習節數之「數學補強教學」課程內涵融入數學領域計畫。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數學)、學習
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配合學校行事、落實校本課程，按照學校特色或活動、教師專長、課程
計畫編寫理念發展改編或自編教材。
2.能夠清楚呈現數學領域架構與課程脈絡。
3.能評估學生學習能力的程度，規劃適合學生的教學活動，切合學生的認
知及發展，活動內容能結合生活情境，教給學生什麼能力。
4.教學活動設計能充實計算、邏輯推理、溝通、分析思考等數學能力。
5.針對學生情形規劃適當補充教材，能有效的評量及學習扶助計畫，評量
方式多元。
6.教學研究會所研發之教材或遊戲能融入各學年課程中能應用學校的資
  源。


國小課程計畫【自然與生活科技/自然科學】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可依課程計畫需求酌予使用前一階段之指
  標，但請加註文字說明。不宜使用下一階段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以下為本領域特殊需求之具備條件：
8.課程設計能達成該階段能力指標。清楚列出關鍵問語、教學要點與教學
  策略。
9.評量方式多元。
10.列出教學資源(網站、簡報、器材準備…)。

	
	十二年國教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學習重點(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主題或單元活
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
需求，列出學期總節數說明、課程架構與協同教學規劃等。
3.特殊教育類班之課程計畫格式應包含：領域名稱、組別、設計者/教學
  者姓名、每週上課節數、教學對象(含年級及人數)、課程目的、學習重
點（需註明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課程內容與進度（實施時程、教學
單元主題、評量方式）。學習重點參考12年國教新課綱或特殊教育課程
綱要進行調整。
4.各學習階段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使用─可依課程計畫需求酌予使用跨
階段之指標，但請加註文字說明。
5.課程設計內容盡量符合領域該階段學習目標與教學重點。
6.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7.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以下為本領域特殊需求之具備條件：
10.課程設計能達成該階段學習重點。清楚列出主要學習概念、關鍵問題、
教學重點與學習策略。
11.評量方式多元，可多考慮實作評量。
12.多元補充教學資源與閱讀文本(網站、簡報、器材準備…)。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課程計畫撰寫架構清晰，主題明確。
2.課程設計能達成該階段學習重點。
3.能適度改編教材使其更切合實際教學需要。
4.能參考並運用版本間的差異，設計適當的補充教學活動。
5.教學素材貼近學生生活情境、教材選擇多樣化。
6.能達到學生自我實現與自主學習的操作性學習。
7.能適切融入校訂課程內容。
8.結合學校、社區資源、社會議題進行科學性的探究，並提出解決之道並
  付諸行動。


國小課程計畫【藝術與人文/藝術】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藝術)、學習
  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以學生為核心，顧及學生發展、需求、興趣，兼顧實際教學現
  場的可行性，符合學生發展，生動有趣。
2.自編或改編課程設計融合校本課程，具地區特色。
3.課程計畫與生活結合，不脫節。例如：季節、節日、學校活動…等。
4課程計畫有創意，深度廣度並重。
5.課程設計有深度，顧及人文思維或潛在課程，或能繼續延伸發展。
6.課程計畫緊扣學校願景、能力指標、教學目標等。
7.課程計畫安排巧妙的運用多元素材。
8.提供學生展演舞台及成功經驗。
9.提供學生豐富的美感經驗。
10.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及數位化教材，例如：社區資源，或博物館、美
  術館等機關資源，教學資源萬花筒、教育部人文藝術網或其他網路資源。
11.融入新興議題。例如，新住民、品德教育、閱讀、十八條學習路線等。
12.適度修改坊間教材。按照學校特色或活動、教師專長、課程計畫編寫
   理念發展改編或自編教材。
13.具課程統整精神，或跨領域教學團隊協同特色。


國小課程計畫【社會】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第二學習階段需融合鄉鎮市鄉土特色、第三學
  習階段應融入新北市特色。）。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以下為本領域特殊需求之具備條件：
8.相關本縣鄉鎮市之地理資料應運用鄉土教學地圖為教材或教具。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社會)、學
  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以學生為核心，顧及學生發展、需求、興趣，並兼顧實際教學
  現場的可行性，符合學生發展，生動有趣。
2.能結合校本課程，有效運用地方（社區）資源設計鄉土教學活動，發展
  地方（社區）特色教學課程。
3.能有效運用鄉土教學地圖於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擁抱鄉土、放眼國際」
  情懷。
4.課程設計有深度，顧及人文思維或潛在課程，或能繼續延伸發展。
5.能有效融入新住民、原住民之族群文化。
6.將野外踏查、社區調查運用於校外教學中，並能引導學生蒐集相關資
  訊，開發學生社會實查及資訊運用知能。


國小課程計畫【健康與體育】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健康與體育)
  、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
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以學生為核心，顧及學生發展、需求、興趣，並兼顧實際教學
現場的可行性，符合學生發展，生動有趣。
2.自編或改編課程設計融合校本課程與學校特色。
3.課程計畫能與其生活結合，不脫節。例如：季節、節日、學校活動…等。
4.課程計畫有創意，深度廣度並重。
5.課程設計顧及人文思維或潛在課程，或能繼續延伸發展。
6.課程計畫緊扣學校願景、能力指標、教學目標等。


國小課程計畫【綜合活動】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以下為本領域特殊需求之具備條件：
8.教學內容雖為社團活動或是規劃校本課程，但教學內涵符合綜合活動之
  課程理念。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綜合)、學習
  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學活動，且服膺綜合活動領域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能力指標。
2.教學活動雖參考教科書但有依學校特色進行修正、轉化或與社區資源結
  合。
3.教學設計中除教學重點外尚有體驗、省思〈提問〉、實踐等內涵之規劃
  設計。


國小課程計畫【資訊教育/資轉課程】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各領域情況使用較高或較低階段能力指標）。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以下為本領域特殊需求之具備條件：
8.教學內容雖為社團活動或是規劃校本課程，但教學內涵符合綜合活動之
  課程理念。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校訂課程：(統整性主題/
  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快樂學程式)、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
  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1. 將資訊倫理議題納入課程計畫內容，加強學生安全上網及防制不當使
用網路相關知能。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學活動，且服膺綜合活動領域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能力指標。
2.教學活動雖參考教科書但有依學校特色進行修正、轉化或與社區資源結
  合。
3.教學設計中除教學重點外尚有體驗、省思〈提問〉、實踐等內涵之規劃
  設計。


國小課程計畫【生活課程】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一週6節)。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計畫格式應包含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如(部定課程：(生活課程)、

  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

  構。

3.總綱核心素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以及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

  ，分別依照總綱及生活課程領綱規定撰寫，並能確實對應「主題/單元

  名稱與活動內容」，並標明節數、註明學習策略/教學資源（自編教材

  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以及評量方式。

4.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5.檢附主題軸檢核表。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課程設計以學生需求與興趣為出發。

2.課程設計能落實生活課程領綱內容

3.課程設計能融入在地特色或資源。

4.多元學習策略與評量方式。


國小課程計畫【語文-本土語文-閩、客語】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可以視銜接之情況使用前一階段的能力指標，
但請加註文字說明，若第一階段使用第二階段時，也請加註文字說明）。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原住民語文以使用政大教材為主，並註明族
  別、語系。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如(部定課程：(本土
  語文：閩南語或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
  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註明使
用教材版本、出處。例如:原住民語文政大教材，並註明族別、語系。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
良
課
程
計
畫
具
備
條
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配合地方特色。
2.教學活動豐富多元具創意能配合課程教學目標來設計。
3.具有良好的教學架構。
4.能配合校本課程進行課程規劃。
5.評量方式多元。
6.能融入其他領域或宣導議題的教學。
7.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8.能編寫符合核心素養精神的課程內容。
9.能融入議題並設計學生探究活動。
10.能兼顧學生的先備經驗，作符合學習年段的教學設計。


國小課程計畫【語文-本土語文-原住民族語】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學期總節數符合規定。
2.計畫格式包含：校名、領域名稱、適用年級、設計者姓名、學期目標、
教學期程、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
稱）、節數、使用教材、評量方式等。並視各校需求，明列學期總節數
說明、課程架構等。
3.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可以視銜接之情況使用前一階段的能力指標，
但請加註文字說明，若第一階段使用第二階段時，也請加註文字說明）。
4.課程活動內容符合領域該階段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5.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原住民語文以使用政大教材為主，並註明族
  別、語系。
6.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
  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如(部定課程：(本土
  語文：閩南語或客家語或原住民族語)、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
  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
  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與年級吻合，並
  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
   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註明使用教材版本、出處。例如:原住民語文政大教材，並註明族別、語系。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配合地方特色。
2.教學活動具創意能配合課程教學目標來設計。
3.具有良好的教學架構。
4.能配合校本課程進行課程規劃。
5.評量方式多元。
6.能融入其他領域的教學。
7.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國小課程計畫【語文-新住民語文】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十二年國教課綱
	1.每週學習節數符合課綱規範。
2.課程計畫各項目內容須填列正確，格式應包含標題(校名、學年度、年級、學期及設計者)、領域名稱(須勾選及填寫，如部定課程：新住民語文：越南、印尼、泰國、緬甸、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學習節數、課程內涵、素養導向教學規劃，並視各校需求呈現課程架構。
3.總綱核心素養及學習領域核心素養分別依照總綱及領綱「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撰寫，並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
4.預期學習表現及主要學習內容皆依領綱撰寫，學習階段能確實對應「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新住民語文依學習者之語言能力，而非以年級或年齡為劃分依據)
5.教學期程、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及節數填寫清楚與恰當。
6.註明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7.評量方式多元、明確，能適時與「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相呼應。
8.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9.「融入議題」符合總綱所列19項議題，並依領綱附錄二適時融入。
10.實施跨領域或跨科目協同教學，且需另申請授課鐘點費者，請於備註欄勾選，並註明協同科目與節數。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自編教材豐富且能融合多元文化。
2.配合校訂課程進行規劃。
3.具備良好的教學架構。
4.教學活動設計有創意，且能配合教學目標，促進生活實踐。
5.能結合資源及融入其他領域的教學。
6.評量方式多元。
7.教材來源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國小課程計畫【教育實驗課程】通過備查標準
※可參閱本市國民小學實施教育實驗課程資料審查及審議委員審核標準。
	審核項目
	審核細目
	參考標準

	一、辦理動機及目的
	
	具合理性及可行性。

	二、實施策略
	
	符合新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教育實驗辦法之形塑教育特色、提升教學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及符應學生個別化需求之目的，並應整合校內外相關資源，為學校特色或校本課程之延伸或具教育實驗創新之精神。

	三、課程類(班)別
	
	能依學校發展特色、特性及課程需要，衡酌家長意願、師資、場地、設備等整體規劃後，研訂教育實驗課程開設之類(班)別。

	四、實驗課程計畫書之填寫
	
	每一類別之教育實驗課程各填列一份計畫書，類別區分舉例：語文類(英語等)、藝文類、自然類、數學類、資訊類等。

	五、課程規劃
	
	安排於學校上班時段。另上課時間為每節40分鐘，每節課之間應安排至少10分鐘之下課休息時間。(如因特殊需要，得打破時間之限制)。

	六、開課人數
	
	教育實驗課程之開課人數，可跨年級且每班參加人數以25人為原則，不得低於20人，如總班級數24班以下之學校開班困難，應於申請書中載明原因，經教育局核定後，得酌減開班人數。

	七、計畫時程
	
	以申辦一學年為原則，如與前年為相同計畫，請敘明此計畫需延續第二年執行之原因。

	八、課程內容
	學習領域
	1.





























































































































參照課程領域規劃，並把握領域目標。

	
	師資安排
	應具有該門教育實驗課程之專長或專業認證。

	
	教學方法
	具體可行。

	
	學習評量
	具體可行。

	
	環境及資源
	具體可行

	九、預期成效
	
	能敘明學生經實驗課程後所達成之成效。

	十、學校審核機制
	
	教育實驗課程申請書、計畫書及師資專長條件應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


 國小課程計畫【特殊需求領域】通過備查標準
	項目
	備查內容

	審查通過具備條件
	九年一貫課綱
	1. 特殊需求領域之課程計畫格式應包含：領域/科目名稱、組別、設計者/教學者姓名、每週上課節數、課程目的、教學對象(含年級及人數)、學習目標、課程內容與進度（實施時程、教學單元主題、內容重點、教學素材與資源、評量方式、融入重大議題）。
2.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參考選擇「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大綱」中各學習內涵之能力指標進行調整，分段能力指標使用正確（依學生個別差異選擇適階和適用的能力指標）。
3. 課程活動符合該領域之教學理念與教學目標。
4. 若選用教材，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版本，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5.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教課綱
	1. 特殊需求領域之課程計畫格式應包含：領域/科目名稱、設計者/教學者姓名、學習節數、課程內涵(含核心素養及學習目標)、教學規劃（含教學期程、學習重點、單元/主題名稱與活動內容、節數、教學資源/學習策略、評量方式、融入議題）。
2. 學習目標之訂定係以學生需求為中心，並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撰寫。
3. 學習目標與課程內容相符合。

4. 若選用教材，請註明選用教材出處、版本，且自編教材內容無智慧財產侵權之虞。
5. 評量週與總複習週，編列教學進度、教學活動與評量方式。

	優良
課程
計畫
具備
條件
	1. 計畫詳實，除基本項目外，尚包含了使用教材、課程架構……等。
2. 教學活動有趣味性、生活性或延展性。
3. 因應課程內容，評量方式多元化。
4. 結合校本課程、融入議題等理念。
5. 學習目標、教學活動、評量方式等結合學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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